
贵州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黔安办函〔2017〕95 号

省安委办关于转发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
关于切实做好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贵安新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安全生产委员会，省安委

会各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2017 年国庆节期间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安委办明电〔2017〕1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各地、各部门要结合 9 月份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综合

督查、8月份国务院安委办安全生产督导反馈意见中指出的问题，

抓紧制定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行业国庆期间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

查和综合治理防控方案并组织实施，持续深化煤矿、非煤矿山、

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、油气化输送管道、道路运输、建筑

施工、消防、旅游、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区域安全专项

治理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生产行为，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

故发生。

二、组织开展国庆中秋期间安全生产巡查、抽查，最大限度

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，为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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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。

三、强化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。自 10 月 1 日起至党的十九大

闭幕，严格实行安全生产隐患事故信息“日报告”和“零报告”

制度；各地在每日 15:30 前，要将上一日 15:30 至当日 15:30 的

安全生产情况报省安全监管局调度室。并分两次报送安全生产应

急值守工作情况、带班值班安排及检查抽查情况，第一次在 10 月

4 日 16 时前报送节日前 4天情况，第二次在 10 月 8 日 16 时前报

送节日 8天情况。联系电话：0851-86824213。

请各地、各部门立即将本通知逐级转发至所辖（属）各有关

单位、基层政府和企业，认真对照要求逐项抓好贯彻落实。

贵州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17 年 9 月 27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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